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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审理，金山区人民法院

发现非法经营 “笑气 ”类犯罪案

件存在共性问题，需要引起足够

重视 ：“笑气 ” 的滥用呈现年轻

化 、群体化特征 ，对社会稳定产

生负面影响。 经统计，涉案被告

人的作案年龄大多在 25 周岁以

下， 其中最小的为 19 周岁。 同

时，非法经营“笑气”具有跨地域

产业链特征， 手段趋于多样化。

“笑气” 的非法经营包括线下制

贩 、线上交易两种模式 ，往往涉

及多个省市地区，且犯罪分工日

益细化， 形成产业链条。 “互联

网+物流寄递+电子支付”的网络

非接触式交易模式成为非法经

营“笑气”的新常态。

法院同时指出， 对 “笑气”

的管控力度不足 ，涉 “笑气 ”违

法犯罪现象根治难 。 目前 ，“笑

气 ”不在法律规定的毒品之列 ，

故对于 “笑气 ”的非法售卖 、运

输 、 吸食等行为的打击相较于

毒品而言 ，具有一定的迟滞性 ，

力度也有所欠缺。 实践中，若仅

重点考察 “经营许可 ”是否缺失 ，

而对非法经营 “笑气 ”行为进行打

击 ， 无法有效规制部分商家具有

“笑气 ”经营资质 ，通过合法途径

购入 “笑气 ”，却私下转卖他人吸

食的情况 ，从而也就无法及时 、有

效地从源头上遏制涉 “笑气 ”违法

犯罪现象的扩散蔓延。

法官提醒： 食品加工企业、医

疗物资生产、经营场所等“笑气”使

用点要定期开展检查 ， 重点排摸

“笑气 ”的使用 、进货及存储情况 ，

严防“笑气”的非法流出，同步加强

企业合规建设 ，从源头上遏制 “笑

气 ”的滥用 ；快递物流行业要提升

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增加快递物品

的投递门槛及检查验收措施，加大

对可疑物品的排查力度，有效阻断

“笑气 ”非法流通的渠道 ；酒吧 、网

吧、旅馆等重点场所要加强对非法

滥用“笑气”的提示预警，学校等单

位要开展 “笑气 ”防控专题法治宣

传，提升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

体对 “笑气 ”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

识。

【法官说法】

  本报讯 近年来， 上海市金山区

人民法院受理的非法经营“笑气”

类犯罪案件数量相对增多， 其中不

乏“情节特别严重” 者。 例如， 审

结的一起被告人蒋某某非法经营案，

具有较为典型的特征。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6 月，

被告人蒋某某为非法牟利， 伙同他

人在无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 利用手机软件帮助上家配送、

销售“笑气”， 非法经营数额合计 70

余万元， 非法获利 3 万余元。 另在

其住处查扣 16 箱待销售“笑气”，

总价值 6000 余元。

经鉴定， 上述被扣押的金属瓶

内气体检测出一氧化二氮成分。 去

年 6 月 29 日， 被告人蒋某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违法

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蒋某某

违反国家规定， 无证销售“笑气”， 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且属情节特

别严重。 被告人蒋某某伙同他人共同

故意犯罪， 系共同犯罪。 被告人蒋某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是从犯，

可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蒋某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坦白， 可以

从轻处罚。 被告人蒋某某认罪认罚，

可以从宽处理。

一审判决被告人蒋某某犯非法经

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8 个月， 并

处罚金 4 万元； 在案扣押的作案工具

手机二部予以没收； 追缴被告人蒋某

某的违法所得并予以没收。

金山审理一起非法经营“笑气”案
法院：“笑气”管控力度不足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周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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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装盒伪装“95后”贩毒“三进宫”
徐汇法院邀请30名大学生走进庭审沉浸式普法

今年 6 月是第 14 个全民禁毒宣

传月， 由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朱庆华任公诉人、 徐汇区人民法院

院长麦珏任审判长的两起贩卖毒品

案在徐汇法院第一法庭集中开庭审

理并当庭宣判。 紧扣今年全民禁毒

宣传月“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的

主题， 本次集中开庭还邀请 30 余名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商学院的大学

生现场旁听。

“95后”因贩卖毒品“三

进宫”

生于 1998 年的樊玲年纪轻轻，

却因贩卖毒品罪已是“三进宫”。 据

徐汇检察院指控， 2022 年 2 月 22

日， 兰某 （另处 ） 微信联系樊玲向

其求购 500 元的毒品， 樊玲同意，

但要求当场现金交易， 兰某于是找

朋友陈某 （另处 ） 帮忙取毒品并微

信转账 500 元。

次日 21 时许， 樊玲在约定之

后， 到重庆市永川区一地点与陈某

见面， 并当场收取现金 500 元后将

一红包包装、 内含冰毒和 3 颗麻古

的毒品交予陈某。

2 月 24日，陈某按兰某要求将剩

下毒品藏于洗面奶包装盒内，放置在

当地一家超市的柜台架，由兰某自行

叫快递取件并寄至徐汇区某商业广

场的一快递柜。 同月26日，该包裹被

民警截获，包裹内的涉案毒品检出甲

基苯丙胺成分。

庭审中， 樊玲表示认罪认罚，

公诉机关随后出示了本案相关证据。

公诉人认为， 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樊

玲构成贩卖毒品罪。

“公诉人也注意到，从2019年至

今，你多次因为吸毒、贩毒被刑事处

罚和行政处罚。 今年你才26岁，本应

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大好年华，但你却

屡屡掉入了毒品的深渊。 毒品是魔

鬼，吸毒的一时之快，换来的是一身

之痛，再不迷途知返，后果不堪设想。

希望你不仅仅要想想自己的未来，也

要想想你的家人， 给你的家人和你

自己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在发表公诉意见时， 公诉人认

为，樊玲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

理，系累犯，毒品再犯，应从重处罚。

具有坦白情节，综合本案的事实以及

量刑的情节，建议判处樊玲有期徒刑

9个月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

对此， 辩护人辩称， 樊玲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在审查起诉

阶段和法院审理阶段均口供稳定， 可

以认定为坦白，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的涉案毒品已经被公安机关收

缴， 未流入社会， 恳请法庭予以酌情

从轻处罚。”

模拟庭座开启青少年沉

浸式普法

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钟易（化

名） 与关某在今年2月25日通过微信商

定，以6000元的价格交易“冰毒”2克，钟

易通过微信收款码收取毒资 6000 元。

之后， 钟易从他人处购得毒品，并

将毒品包装在面包包装内，放置于约定

地点。 关某自行联系圆通快递将包裹寄

送至徐汇区某商业广场的一处快递柜。

民警从上址查扣到该快递包裹，包裹内

一包黄色晶体净重1.18克。经鉴定，该黄

色晶体内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钟易被

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经过审理， 徐汇法院认定樊玲、

钟易的行为均触犯贩卖毒品罪， 并最

终判处樊玲有期徒刑 9 个月， 并处罚

金 6000 元； 判处钟易有期徒刑 10 个

月， 并处罚金 8000 元。

作为普法的窗口， 本次庭审结束

后， 针对 30 余名旁听大学生还专门组

织了一场容留他人吸毒罪案的模拟法

庭， 助力青少年沉浸式体验禁毒教育。

“有幸在模拟庭审中担任审判长

一职， 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让我对

法庭审判的严谨与公正有了更为深刻

和直观地理解， 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

毒品的危害。” 上海师范大学法律专业

研一学生唐佳怡颇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上头电子烟，为什么会上头？ ”“特

效减肥药，就只是减肥这么简单？ ”……

模拟法庭结束后，徐汇法院还紧接着为

学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禁毒知识讲

座，由徐汇法院刑庭法官助理李晓萍以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题开展讲授。

“从集中宣判到法治教育，从模拟

法庭到禁毒讲座，我们通过举办禁毒主

题系列活动，旨在从严打击各类毒品犯

罪行为， 加强对青少年禁毒法治教育，

掐断涉毒萌芽， 推动禁毒工作源头治

理，为平安中国建设贡献法院力量。 ”徐

汇法院刑庭副庭长戚俊表示， 下一步，

徐汇法院将继续创新方式方法，在做好

涉毒审判工作的同时，加强禁毒宣传教

育工作， 参与推进禁毒工作的诉源治

理。 同时注重和学校、社会的良性互动，

努力增强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禁

毒意识， 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 记者 季张颖

“今年你才 26 岁， 本应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大好年华， 却屡屡掉入毒品的深渊， 希望

你能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痛改前非……” 法庭上， 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掷地有声， 站

在被告人席上的樊玲 （化名） 只是低着头， 看不出任何波澜， 当被问及“有什么需要为

自己辩护时”， 也只表示“没什么要说的”。

非法经营“笑气”具有跨地域产业链特征


